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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請教育部釋示有關校園性騷擾事

件之處理疑義案，教育部函釋如說明，請轉知 貴校教師

依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8月1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2011497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提爭點係學校之調查小組於調查過程

發現該行為人（教師）另涉有其他案件，爰由調查小組成

員向學校提出檢舉，並經該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性平會）決議受理及併案調查。復經教師提起申訴

及再申訴，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中央申評會）議決再申訴有理由，針對該事件經調查小組

提出他案之檢舉後，該學校之性平會未就如為同一調查小

組併案續為調查時，有無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（由原

調查小組成員擔任檢舉人，又讓該檢舉人調查該案），究

否應予迴避之情形未詳予審究，本案宜由學校性平會重新

覈實審查該擔任檢舉人之調查小組成員有無應行迴避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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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後，再行決定是否另組新調查小組調查本檢舉案。

三、教育部說明如下：

(一)學校於事件調查過程中，調查小組發現行為人另涉他案

，得由原調查小組提出檢舉，經受理後並由性平會決議

由原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之作法，係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

25日臺訓（三）字第0990227673號函（諒達）之規定，

先予敘明。

(二)惟依教育部中央申評會之評議決定，學校性平會就如為

同一調查小組併案續為調查時，有無具體事實足認有偏

頗之虞（由原調查小組成員擔任檢舉人，又讓該檢舉人

調查該案），究否應予迴避之情形應先詳予審究。

(三)爰修正教育部前揭函示說明三（二）第3點為「、、、

由原調查小組成員依性平法第28條第3項規定向學校提出

檢舉，受理後，由學校性平會決定調查方式，如決議交

由同一調查小組併案續為調查時，學校性平會應先行審

查該擔任檢舉人之調查小組成員有無應行迴避之事由後

，再行決定是否另組新調查小組調查本檢舉案」。

四、請就上揭（三）修正事項周知所屬，以避免再於後續救濟

階段造成相關爭議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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